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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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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 说明 样例

 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 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anceid

Inst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ch {act ive|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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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站域名备案时，通过填写备案的部分主体信息和网站域名来校验基础信息，并根据您备案所在地域为
您关联当地管局规则，您需根据管局的要求填写备案信息并提交备案订单，不同的备案类型需填写的信息略
有差异。

前提条件
备案前请先参见ICP备案前准备章节，完成或查看以下内容。

注册账号并登录备案系统
备案消息通知设置
网站域名准备与检查
备案所需资料
备案服务器（接入信息）准备与检查
各地区管局备案规则
前置审批

操作步骤

说明
主要的备案申请均支持在PC端和移动端操作，移动端操作更智能高效，通常能够缩短备案时间
3~4天，建议您使用阿里云APP在移动端进行备案操作。详细信息请参见APP备案引导。
认领备案和导入备案需要在PC端操作。详细信息请参见认领原万网备案和导入原万网备案信
息。

1. 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

2. 单击开始备案，进入基础信息校验页

3. 根据提示填写主办者信息和域名。

1.验证备案类型
1.1. 基础信息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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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3544.html#concept-xr3-pqx-3h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75393.html#task-255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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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0081.html#task-1478666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htm


参数 说明

区域

选择备案主体实际所在地，系统会根据您选择的区域自动匹配当地管局规则。

说明 如果系统无法显示您的实际所在区，您可选择临近区域，并在
后续页面的备注框中说明情况，公司实际所在地为**区，因系统无该选项，
故选择**区。

备案性质

个人网站请选择个人。

单位网站请根据证件上的机构类型进行选择。

例如：

企业法人请选择企业。

社团法人请选择社会团体。

事业法人请选择事业单位。

其他机构请选择社会团体。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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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类型

需要与域名持有者实名认证信息中的证件类型保持一致。

例如：

个人性质备案的中国公民建议选择身份证。

企业建议选择工商营业执照。

民办非企业单位建议选择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单位名称 填写的主办单位或主办人名称需要与域名持有者的实名认证信息保持一致（如姓
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均需一致）。

证件号码

填写与主办单位证件上完全一致的证件号码。

说明 如果主办单位证件类型选择的是居民身份证，且身份证号码中
含有字母X，需输入大写X。

证件住所 填写与主办单位证件上一致的地址。

域名 填写备案的网站域名，格式如Aliyun.com。

参数 说明

4. 单击信息校验。系统会根据您填写的基础信息和当前登录的阿里云账号，为您校验备案操作的可行性，
提示您提交备案订单前需要的准备工作。

如果校验结果不成功，您需根据校验提示完成修改，整改完成后重新填写信息进行校验。常见的校验
失败及处理方法请参见基础信息校验FAQ。

校验成功后，界面提示您当前的域名、云服务的可用性和需要准备的材料，确认后单击下一步。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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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下一步。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备案订单。从备案订单创建当日起，如果订单长期无更新（您长期没
有做任何修改更新的操作，备案也未通过管局审核），超过45天后您的备案订单将会超期被删除，详情
请参见备案订单清理。备案期间建议您及时关注订单状态及消息通知，如果有异常需及时登录阿里云
ICP代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处理，直至管局审核通过。

常见问题
错误提示：该域名存在进行中的订单或此证件存在进行中的订单
错误提示：该域名对应的主体信息在系统中已经存在
错误提示：此域名已存在备案
错误提示：此证件已存在备案信息
如何取消进行中的备案订单？

更多常见问题请参见基础信息校验FAQ。

如果您的网站托管在阿里云中国内地（大陆）节点服务器上，且网站的主办人和域名从未办理过备案，在网
站开通服务前，您需通过阿里云ICP代备案系统完成ICP备案。

1.2. 首次备案流程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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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57772.html#concept-2445179
https://beian.aliyun.com/order/index.htm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049.html#concept-263110/section-qac-2if-q6g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049.html#concept-263110/section-855-4sb-q1q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8049.html#concept-263110/section-uy6-691-2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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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基础信息进行校验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根据界面提示，按要求填写主办单位信息和域名
信息等，系统将根据您所填信息，自动校验是否可以进行备案。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
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办单位证件，如果备案主体为个人，您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基础信息校验。

2. 填写主办者信息填写备案主办单位的真实信息。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主办者信息。

3. 填写网站信息填写网站信息以及网站负责人的真实信息。

说明 如果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在此步
骤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的证件，并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网站负责人的真实
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

4. 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使用最新版阿里云APP拍摄真实证件材料和备案资料原件的照片并上传，且上传
部分实人资料时需同步进行人脸识别完成真实性核验。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仅需
上传所需的辅助资料，无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自2019年7月29日起，根据管局对备案真实性的要求，阿里云备案流程中使用移动端进行活
体检测保障真实性，幕布拍照方式不再使用。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5. 信息核验在提交备案申请订单前，请您在此步骤中仔细确认您的主体、网站、接入等备案信息是否正
确，确认无误后提交备案订单。

说明 如果您使用PC端进行备案申请，在移动端完成资料上传和真实性核验后，您可在移动端
继续进行信息核验。如果您的阿里云账号无法登录阿里云APP，您可返回PC端继续操作信息核验。

6. 备案初审您提交备案申请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对您提交的备案信息初步审核。

7. 邮寄资料完成上述信息填写及资料上传后，阿里云会进行备案信息初审，初审过程中根据您提交的资料
及各地管局的要求，有可能需要您按照系统指示邮寄资料至指定地点。

说明 阿里云初审后如果需要您邮寄资料，审核人员会通知您。如果您在初审时未收到需要邮
寄资料的相关通知，则无需邮寄资料，备案流程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8. 短信验证根据工信部最新要求，自2020年8月17日起，各省市进行备案申请时需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短信核验，需进行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9. 管局审核初审完成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将备案申请转交至对应管局处做最终的管局审核。管局审
核通过后您的备案即已完成，审核结果会发送至您的手机和邮箱。

10. 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至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1~20个工作日，您可以
随时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备案进度。详细信息请参见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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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CP备案后处理ICP备案成功后，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网站。部分省份还要求在
网站底部添加版权所有。若网站涉及经营性业务，您需在ICP备案后申请经营性ICP许可证。待各网站在
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之日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具体操作请参见ICP备案后处
理。

如果您购买了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产品搭建网站，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的具体操
作请单击以下链接查看。

云·速成美站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备案主体没有在阿里云办理过备案，而是通过其他服务商办理的备案且已经备案成功，现购买了阿里云中国
内地（大陆）节点服务器，需要在阿里云备案一个新的网站域名，则需要进行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
云）操作。

1. 填写基础信息进行校验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根据界面提示，按要求填写主办单位信息和域名
信息等，系统将根据您所填信息，自动校验是否可以进行备案。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
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办单位证件，如果备案主体为个人，您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基础信息校验。

2. 填写主办者信息填写备案主办单位的真实信息。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主办者信息。

3. 填写网站信息填写网站信息以及网站负责人的真实信息。

说明 如果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在此步
骤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的证件，并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网站负责人的真实
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

4. 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使用最新版阿里云APP拍摄真实证件材料和备案资料原件的照片并上传，且上传
部分实人资料时需同步进行人脸识别完成真实性核验。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仅需
上传所需的辅助资料，无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自2019年7月29日起，根据管局对备案真实性的要求，阿里云备案流程中使用移动端进行活
体检测保障真实性，幕布拍照方式不再使用。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5. 信息核验在提交备案申请订单前，请您在此步骤中仔细确认您的主体、网站、接入等备案信息是否正
确，确认无误后提交备案订单。

说明 如果您使用PC端进行备案申请，在移动端完成资料上传和真实性核验后，您可在移动端
继续进行信息核验。如果您的阿里云账号无法登录阿里云APP，您可返回PC端继续操作信息核验。

1.3. 新增网站流程（原备案不在阿里云）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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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备案初审您提交备案申请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对您提交的备案信息初步审核。

7. 邮寄资料完成上述信息填写及资料上传后，阿里云会进行备案信息初审，初审过程中根据您提交的资料
及各地管局的要求，有可能需要您按照系统指示邮寄资料至指定地点。

说明 阿里云初审后如果需要您邮寄资料，审核人员会通知您。如果您在初审时未收到需要邮
寄资料的相关通知，则无需邮寄资料，备案流程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8. 短信验证根据工信部最新要求，自2020年8月17日起，各省市进行备案申请时需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短信核验，需进行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9. 管局审核初审完成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将备案申请转交至对应管局处做最终的管局审核。管局审
核通过后您的备案即已完成，审核结果会发送至您的手机和邮箱。

10. 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至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1~20个工作日，您可以
随时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备案进度。详细信息请参见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

11. ICP备案后处理ICP备案成功后，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网站。部分省份还要求在
网站底部添加版权所有。若网站涉及经营性业务，您需在ICP备案后申请经营性ICP许可证。待各网站在
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之日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具体操作请参见ICP备案后处
理。

如果您购买了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产品搭建网站，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的具体操
作请单击以下链接查看。

云·速成美站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备案主体已在阿里云办理过备案，且已经备案成功，现有新的网站托管到阿里云中国内地（大陆）节点服务
器上，则需要进行新增网站（原备案在阿里云）操作。

1. 填写基础信息进行校验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根据界面提示，按要求填写主办单位信息和域名
信息等，系统将根据您所填信息，自动校验是否可以进行备案。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
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办单位证件，如果备案主体为个人，您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基础信息校验。

2. 填写主办者信息填写备案主办单位的真实信息。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主办者信息。

3. 填写网站信息填写网站信息以及网站负责人的真实信息。

说明 如果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在此步
骤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的证件，并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网站负责人的真实
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

4. 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使用最新版阿里云APP拍摄真实证件材料和备案资料原件的照片并上传，且上传
部分实人资料时需同步进行人脸识别完成真实性核验。

1.4. 新增网站流程（原备案在阿里云）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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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仅需
上传所需的辅助资料，无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自2019年7月29日起，根据管局对备案真实性的要求，阿里云备案流程中使用移动端进行活
体检测保障真实性，幕布拍照方式不再使用。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5. 信息核验在提交备案申请订单前，请您在此步骤中仔细确认您的主体、网站、接入等备案信息是否正
确，确认无误后提交备案订单。

说明 如果您使用PC端进行备案申请，在移动端完成资料上传和真实性核验后，您可在移动端
继续进行信息核验。如果您的阿里云账号无法登录阿里云APP，您可返回PC端继续操作信息核验。

6. 备案初审您提交备案申请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对您提交的备案信息初步审核。

7. 邮寄资料完成上述信息填写及资料上传后，阿里云会进行备案信息初审，初审过程中根据您提交的资料
及各地管局的要求，有可能需要您按照系统指示邮寄资料至指定地点。

说明 阿里云初审后如果需要您邮寄资料，审核人员会通知您。如果您在初审时未收到需要邮
寄资料的相关通知，则无需邮寄资料，备案流程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8. 短信验证根据工信部最新要求，自2020年8月17日起，各省市进行备案申请时需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短信核验，需进行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9. 管局审核初审完成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将备案申请转交至对应管局处做最终的管局审核。管局审
核通过后您的备案即已完成，审核结果会发送至您的手机和邮箱。

10. 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至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1~20个工作日，您可以
随时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备案进度。详细信息请参见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

11. ICP备案后处理ICP备案成功后，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网站。部分省份还要求在
网站底部添加版权所有。若网站涉及经营性业务，您需在ICP备案后申请经营性ICP许可证。待各网站在
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之日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具体操作请参见ICP备案后处
理。

如果您购买了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产品搭建网站，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的具体操
作请单击以下链接查看。

云·速成美站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主体和域名均已通过其他服务商成功备案，现需要将服务商变更为阿里云或将阿里云添加为该网站的新增服
务商，需要在阿里云接入备案。本文为您介绍接入备案的操作流程。

1. 填写基础信息进行校验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根据界面提示，按要求填写主办单位信息和域名
信息等，系统将根据您所填信息，自动校验是否可以进行备案。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
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办单位证件，如果备案主体为个人，您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1.5. 接入备案流程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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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基础信息校验。

2. 填写主办者信息填写备案主办单位的真实信息。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主办者信息。

3. 填写网站信息填写网站信息以及网站负责人的真实信息。

说明 如果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在此步
骤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的证件，并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网站负责人的真实
性核验。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

4. 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使用最新版阿里云APP拍摄真实证件材料和备案资料原件的照片并上传，且上传
部分实人资料时需同步进行人脸识别完成真实性核验。

说明

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时，在此步骤仅需
上传所需的辅助资料，无需进行真实性核验。

自2019年7月29日起，根据管局对备案真实性的要求，阿里云备案流程中使用移动端进行活
体检测保障真实性，幕布拍照方式不再使用。

详细介绍及操作指导请参见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5. 信息核验在提交备案申请订单前，请您在此步骤中仔细确认您的主体、网站、接入等备案信息是否正
确，确认无误后提交备案订单。

说明 如果您使用PC端进行备案申请，在移动端完成资料上传和真实性核验后，您可在移动端
继续进行信息核验。如果您的阿里云账号无法登录阿里云APP，您可返回PC端继续操作信息核验。

6. 备案初审您提交备案申请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对您提交的备案信息初步审核。

7. 邮寄资料完成上述信息填写及资料上传后，阿里云会进行备案信息初审，初审过程中根据您提交的资料
及各地管局的要求，有可能需要您按照系统指示邮寄资料至指定地点。

说明 阿里云初审后如果需要您邮寄资料，审核人员会通知您。如果您在初审时未收到需要邮
寄资料的相关通知，则无需邮寄资料，备案流程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8. 短信验证根据工信部最新要求，自2020年8月17日起，各省市进行备案申请时需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短信核验，需进行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9. 管局审核初审完成后，阿里云备案审核专员会将备案申请转交至对应管局处做最终的管局审核。管局审
核通过后您的备案即已完成，审核结果会发送至您的手机和邮箱。

10. 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至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一般为1~20个工作日，您可以
随时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备案进度。详细信息请参见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

11. ICP备案后处理ICP备案成功后，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并链接至工信部网站。部分省份还要求在
网站底部添加版权所有。若网站涉及经营性业务，您需在ICP备案后申请经营性ICP许可证。待各网站在
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之日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具体操作请参见ICP备案后处
理。

如果您购买了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产品搭建网站，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的具体操
作请单击以下链接查看。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 文档版本：20200921 1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7418.html#concept-18348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6948.html#concept-lcr-xrl-z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217.html#concept-19385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1226.html#task-1426367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63826.html#concept-sjg-4rl-zdb/section-gcv-z33-bf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16583.html#concept-189383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46190.html#concept-2356706


云·速成美站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ICP备案号和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添加公安备案号。

ICP备案流程（PC端） · 验证备案类型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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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ICP备案申请时，您需要填写真实的主办者信息，后续备案审核人员会审核您所填信息的真实性。本文
为您介绍备案审核的主办者信息填写规范，指导您正确填写，避免备案审核被驳回。

因各省管局要求不同，填写时请您根据系统提示操作，您也可以在各地区管局备案规则中单击对应省份链接，
提前查看各省管局的备案要求。

说明 备案成功后，如果备案主体负责人的联系信息发生变更，请务必及时变更备案信息，以便您
能及时接收到备案相关通知和提醒，避免因未及时收到相关通知而对您的网站造成影响。变更备案的具
体操作请参见变更备案。

主办者信息
备案主办者的信息填写规范如下。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通讯地址

可填写主办单位证件上的地址，也可填写您实际的办公或住所地址。

说明 通讯地址需要详细到门牌号，如无具体门牌号，请在备案信息备注中说
明：“此地址已是最详细地址”。

投资人或主管单位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主
办人名称，自动填充。 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或主办单位全称。

备注 若您填写的通信地址无具体门牌号，请在备注中说明主办单位通信地址已为最详细的地
址。

单位负责人信息
备案单位负责人信息填写规范如下。

2.填写主办者信息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填写主办者信息

> 文档版本：20200921 15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50270.html#concept-wl4-tql-zdb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6928.html#concept-ifp-jrl-zdb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姓名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主
办人名称，自动填充。

部分管局要求必须填写法定代表人姓名，
您可在各地区管局备案规则中单击对应省
份链接，查看各省管局的备案要求。

证件类型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选择的主
办单位证件类型，自动填充。 居民身份证、台胞证、护照、军官证等。

证件号码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主
办单位证件号码，自动填充。

根据选择的负责人证件类型，填写证件上
对应的证件号码。

说明 如果证件类型选择的是身
份证，且身份证号码中含有字母X，需
输入大写X。

手机号码 请填写手机号码，需真实有效且能联系到
备案负责人。

请填写手机号码，需真实有效且能联系到
备案负责人。

ICP备案流程（PC端） · 填写主办者信息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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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2 个人备案无需填写。

您需根据界面提示进行填写，填写的号码
需真实有效且能联系到备案负责人。部分
省份要求填写手机号码，部分省份要求填
写座机号码，座机号码的填写格式为086-
022-78954**，如果有分机号，也需正确
填写。

应急联系人电话 请填写您最常用的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填写可正常接收邮件的有效邮箱。

说明 此邮箱将用于接收备案消息通知，请务必准确填写。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常见问题
单位备案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必须填写法定代表人吗？
备案时负责人手机号码必须填写本省的吗？
备案过程中在填写主体信息环节，系统提示：主办单位名称与工商信息不一致
备案过程中在填写主体信息环节，系统提示：主办单位证件号码与工商信息不一致

更多常见问题请参见填写主体信息和网站信息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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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ICP备案申请时，您需要填写真实的网站信息，后续备案审核人员会审核您所填信息的真实性。本文为
您介绍备案审核的网站信息的填写规范，指导您正确填写，避免备案审核被驳回。

如果您有多个网站需要备案，你可先查看各地区管局备案规则是否支持多个网站在一个订单中同时提交。

如不支持多个网站同时备案，您需要在一个网站备案完成后再逐个提交其他网站的备案订单。
如支持多个网站同时备案，您可参见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多个网站），在一个订单中同时提交。

网站信息填写规范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网站名称

要求由三个及三个以上汉字组成，且网站名
称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有关联性（建议网站命
名为与主体相关的名称，关联性无需提供材
料证明，备案初审时审核人员会判断并核
实）。

个人网站命名要求请参见附录二：个人网站
命名要求。

要求由三个及三个以上汉字组成，且网站名
称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有关联性（建议网站命
名为与主体相关的名称，关联性无需提供材
料证明，备案初审时审核人员会判断并核
实）。

单位网站命名要求请参见附录一：单位网站
命名要求。

云服务

备案过程中需验证您的阿里云备案服务器产品，阿里云默认为您选择当前账号下已购买的云备
案服务器产品，您也可根据购买的服务器类型进行选择。更多详情请参见附录：选择云服务和
IP地址。

如您购买的是ECS服务器，产品类型需选择ECS。

如您购买的是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或云·企业官网产品，产品类型需选择建站市场。

如您购买的是阿里巴巴旺铺，则不会显示该项。

IP地址 选择云服务后，系统会自动获取当前云服务产品类型下所有的实例IP，您可手动选择需要备案
的实例IP。

备案服务号 系统未获取到您当前账号下可进行备案的云服务时将默认为您选择备案服务号，您需手动填
写。详情请参见附录：选择云服务和IP地址。

域名

系统获取验证备案类型环节填写的网站域名，自动填充。

说明 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域名，如需变更备案信息，有以下要求。

网站只有一个域名：禁止对域名本身进行变更（除不能对域名本身做修改外，其
他信息仍可以修改，例如联系方式、电子邮箱等）。

网站有多个域名：只允许在原域名列表的基础上保持域名不变或删除域名，不能
修改或新增域名（除不能对域名本身做修改外，其他信息仍可以修改，例如联系
方式、电子邮箱等）。

网站内容 根据网站的实际内容选择，个人网站选择其
他。

根据网站的实际内容选择，详细信息请参
见综合门户、单位门户网站和其他有什么区
别。

3.填写网站信息
3.1. 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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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根据您的网站内容进行选择。例如，官网类或电商网站选择网站应用服务。

前置审批 您所备案的网站域名，如果涉及前置审批相关行业，必须办理前置审批文件，不提供前置审批
文件会导致备案审核失败，具体请参见前置审批。

网站语言 根据网站实际情况选择，支持同时选择多种语言。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网站负责人信息填写规则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网站负责人信息 个人备案不支持填写，个人备案要求网站负
责人与主体负责人必须为同一人。

当网站负责人与主体负责人不是同一个人
时，可在网站负责人信息栏下网站负责人信
息项选择不复用。

说明 单位网站备案需遵循当地管
局的要求，例如，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
责人是否要求必须为法定代表人等。具
体可在各地区管局备案规则中单击对应
省份链接查看。

姓名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主办
人名称，自动填充。

填写与个人身份证上完全一致的网站负责人
姓名。

证件类型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选择的主办
单位证件类型，自动填充。 居民身份证、台胞证、护照、军官证等。

证件号码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主办
单位证件号码，自动填充。

根据选择的负责人证件类型，填写证件上对
应的证件号码。

说明 如果证件类型选择的是身份
证，且身份证号码中含有字母X，需输
入大写X。

手机号码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联系
方式1的手机号，自动填充。

请填写手机号码，需真实有效且能联系到备
案负责人。

联系方式2 个人备案无需填写。

您需根据界面提示进行填写，填写的号码需
真实有效且能联系到备案负责人。部分省份
要求填写手机号码，部分省份要求填写座机
号码，座机号码的填写格式为086-022-
78954**，如果有分机号，也需正确填写。

应急联系电话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应急
联系电话，自动填充。 请填写您最常用的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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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址 系统获取填写备案主体信息环节填写的电子
邮件地址，自动填充。 填写可正常接收邮件的有效邮箱。

需填写的信息 主体为个人 主体为企业

附录一：单位网站命名要求
使用3个或3个以上汉字。
不能使用纯数字、纯英文命名，不能包含特殊符号。
非国家单位，不得以中国、中华、中央、人民、人大、国家等字头命名。
不能直接以网站域名命名。
不能使用敏感词语（如反腐、赌博、廉政、色情等）命名。

附录二：个人网站命名要求
个人网站名称要尽量体现个人网站的主要内容。
使用3个或3个以上汉字。
不能涉及到行业、企业、产品等信息。
不能使用个人姓名、地名、成语命名。
不能使用纯数字、纯英文命名，不能包含特殊符号。
不能使用敏感词语（如反腐、赌博、廉政、色情等）命名。
非国家单位，不得以中国、中华、中央、人民、人大、国家等字头命名。
不能使用***个人空间、资讯、网站、网络、网址、爱好者、作品展示、论坛、社区、工作室、平台、主
页、热线、社团、导航等词汇命名。
不能带有博客、论坛、在线、社区、交流等字样，若需带有此类信息，请到相关主管部门办理前置审批文
件。具体请参见前置审批。
江苏管局要求个人备案网站名称只能填写某某的个人博客或某某的个人主页，并在备注中说明网站开通后
的主要内容。
部分省份个人备案网站名称不能使用行业、经营性关键字。具体要求请参见以下列表。

省份 禁止使用的行业类及经营性词汇

北京市 合伙、评论、中心、售后、学院、社团、博客、论坛、社区、返现、团购。

广东省 媒体、股票、证券、彩票、体彩、刮刮乐、导航、论坛、社区、交流 、商城、交易、返现、批
发、利润、商务。

浙江省 工作室、官网、行业、电商、企业、工坊、中心、产业、农业、养殖、股票、证券、彩票、体
彩、刮刮乐、博客、论坛、在线、社区。

河南省

合伙、框架、大众、维修、设计、沙龙、艺术、评论、工作室、官网、服务、转让、品牌、排行
榜、行业、宣传、电商、报价、企业、管理、工坊、传播、中心、交流、咨询、投资、售后、学
院、贸易、旗舰、产业、农业、传媒、管理、系统、媒体、股票、证券、彩票、体彩、刮刮乐、
工作室、热线、社团、导航、论坛、在线、社区、交流、营销、商城、交易、折扣、定做、定
制、购、返现、购物、贸易、导购、淘宝、网淘、阿里、诚信通、旺铺、网购、批发、市场、利
润、团购、易购、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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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合伙、大众、维修、沙龙、工作室、互联、官网、品牌、行业、宣传、电商、企业、管理、工
坊、传播、咨询、投资、贸易、产业、养殖、传媒、媒体、股票、证券、彩票、体彩、咨询、网
络、网址、平台、论坛、站长网、商城、交易、折扣、购、购物、返现、易购、淘宝、网淘、网
购、旺铺、团购。

湖北省 官网、行业、电商、企业、学院、论坛、商城、团购。

宁夏回族自治
区

网、技术、信息、工作室、资讯、网站、网络、网址、爱好者、作品展示、工作室、平台、主
页、热线、社团、导航、博客、论坛、在线、社区、交流、网站、营销、商城、交易、折扣、定
做、定制、购、返现、购物、贸易、导购、淘宝、网淘、阿里、诚信通、旺铺、网购、批发、市
场、利润、团购、易购、商务。

河北省 工作室、官网、企业、中心、学院、彩票、体彩、刮刮乐、工作室、社团、论坛、社区、商城、
淘宝、团购。

贵州省

评论、信息、互联、官网、排行榜、行业、宣传、电商、售后、学院、传媒、媒体、股票、证
券、彩票、体彩、刮刮乐、资讯、网址、平台、主页、热线、导航、博客、论坛、在线、社区、
交流、营销、商城、交易、折扣、购、返现、购物、导购、淘宝、网淘、旺铺、网购、批发、团
购、易购。

湖南省
官网、电商、报价、企业、售后、学院、产业、媒体、博客、论坛、营销、商城、交易、折扣、
定做、定制、购、返现、购物、贸易、导购、淘宝、网淘、阿里、诚信通、旺铺、网购、批发、
市场、利润、团购、易购、商务。

内蒙古自治区 学院、股票、证券、彩票、体彩、刮刮乐、导航、博客、论坛、在线、营销、商城、交易、折
扣、购、返现、购物、导购、淘宝、网淘、网购、利润、团购、易购。

省份 禁止使用的行业类及经营性词汇

如果有多个网站均需要备案时，您可以查看下管局的规则，部分管局支持一个备案订单中同时提交多个网站
的备案申请，部分管局不支持。本文为您介绍有多个网站需要备案时如何操作。

各地区管局备案网站规则
除湖北、湖南省外，其他省市用户进行首次备案、新增网站备案时，同一个备案主体下支持同时备案多个网
站，但每个网站仅支持备案一个域名，且要求备案的多个网站需要与对应的备案主体有关联性。

例如，备案主体为阿里云，在阿里云下备案的多个网站的内容都必须与阿里云相关，包括网站logo、版权
等，且网站内容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

各省市支持备案的网站数量如下表所示。

省份 备案主体 备案类型
是否支持
备案多个
网站

备案网站数目要求

湖北 个人或单位 首次备案、新增网
站 否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只能备案一个网站

且对应一个域名。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只能备案一个网站
且对应一个域名。

3.2. 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多个网站）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填写网站信息

> 文档版本：20200921 21



湖南 个人或单位 首次备案、新增网
站 否

说明 当一个网站备案成功后，如
需继续备案其他网站，需遵循以下要
求。

提供已备案成功网站的网站建
设方案书，并由网站负责人签
字、加盖单位公章，个人备案
只需签字即可。

网站建设方案书无具体模板，
但需要包含以下信息。

网站服务内容介绍
（包含网站内容截图
或设计图、网站栏目
及内容介绍、多网站/
域名用途和域名扩展
使用情况）。

组网方案（包含设备
配置、组网结构、使
用技术及部署情
况）。

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
管理制度（包含网络
安全防御措施、信息
安全管控制度和应急
处理方案）。

承诺备案成功后如发
现主体信息有误、网
站实际开办内容与备
案信息不一致、域名
有交易行为、网站内
容涉及九不准等违法
违规问题，自愿接受
接入服务商关闭网
站、主管部门注销备
案并列入黑名单的处
罚。

将网站建设方案书扫描为PDF
文件，文件命名为主办单位全
称。

以邮件形式发送至
hunanbeian@xca.gov.cn邮
箱，邮件主题为：接入商+主
办单位全称。

省份 备案主体 备案类型
是否支持
备案多个
网站

备案网站数目要求

ICP备案流程（PC端） · 填写网站信息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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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个人

首次备案、新增网
站

是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可以备案四个网
站，每个网站对应一个域名。

说明 如有特殊情况需备案更多域
名，需提供以下材料并将以下所有材料
的原件邮寄至陕西管局。

提供办公环境现场拍摄视频一
段。

提供网站建站方案书。网站建
设方案书模板请参见网站建设
方案书需包含的内容。

提供备案承诺书。

单位 是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可以备案多个网
站，每个网站对应一个域名，域名总数最多
不超过30个。

说明 如有特殊情况需备案更多域
名，需提供以下材料并将以下所有材料
的原件邮寄至陕西管局。

提供办公环境现场拍摄视频一
段。

提供网站建站方案书。网站建
设方案书模板请参见网站建设
方案书需包含的内容。

提供备案承诺书。

河南

个人

首次备案、新增网
站

是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可以备案三个网
站，每个网站对应一个域名。

单位 是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可以备案五个网
站，每个网站对应一个域名。

省份 备案主体 备案类型
是否支持
备案多个
网站

备案网站数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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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湖北、湖
南、陕西、
河南省份

个人或单位 首次备案、新增网
站 是 同一个备案订单下，一次可以备案多个网

站，每个网站对应一个域名。

省份 备案主体 备案类型
是否支持
备案多个
网站

备案网站数目要求

操作步骤
1. 填写其中一个网站的网站信息以及网站负责人的真实信息。

说明 如果您使用移动端进行首次备案或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等备案申请，在此步
骤还需根据实际情况上传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的证件，并在此步骤还需进行网站负责人的真实
性核验。

参见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填写其中一个网站的信息。

2. 单击继续新增其他网站，新增网站。

3. 在展示的新增网站信息填写页，参考网站信息填写规范填写另外一个网站信息。依次类推添加所有网
站。

ICP备案流程（PC端） · 填写网站信息 ICP备案

24 > 文档版本：2020092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217.html#concept-19385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4217.html#concept-1938500/section-x5n-yl9-boc


备案时管局会核查您提交备案的接入商（服务器提供商）是否合规，因此在阿里云提交备案申请前，您需要
购买符合要求的云服务，在提交备案订单过程中关联此云服务。本文为您介绍购买符合要求的云服务后，如
何在备案订单中关联云服务。

注意事项
备案前您需先购买符合备案要求的服务器，服务器产品类型及购买要求请参见支持备案的云服务器及备案
网站数量。
如果您的服务器购买时长不满足备案要求，请先将服务器续费，直至符合备案要求。
如果您是进行阿里巴巴旺铺备案的话，无需手动进行云服务关联。

如果您购买的云服务的账号与提交备案订单的账号是同一个账号，您可参见选择云服务方法一（推荐）。如
果不是同一个账号，您可先获取备案服务号，再关联至备案订单中，详细操作可参见选择云服务方法二。

选择云服务方法一（推荐）
如果您备案的服务器在当前登录的阿里云账号下，您可直接选择当前阿里云账号下的云服务器实例。备案时
系统会自动生成和关联备案服务号，您无需手动申请备案服务号。

1. 选择云服务类型。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购买的服务器类型。例如：

购买的是ECS服务器，云服务需选择ECS。

购买的是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或云·企业官网产品，云服务需选择建站市场。

2. 在IP地址处选择对应的实例IP地址。

说明 如果您无法选择云服务IP地址，可能是因为您的云服务中已经无用备案服务号的实例，
建议您更换其他有可用备案服务号的云服务实例。更多无法选择实例的可能原因及处理方法，请参
见备案时为什么选择不了服务器。

选择云服务方法二
如果您的备案服务器不在当前登录的阿里云账号下，您可以先申请好备案服务号，并使用备案服务号进行备
案。

说明 如果您购买的是阿里云的域名，但使用其他服务商的服务器来托管网站，请联系您的服务器
提供商协助办理备案。如果您使用的是自建服务器，请联系您的网络服务商（为服务器提供上网服务的
运营商，如电信、联通等）协助办理备案。

1. 申请已购符合要求的服务器的备案服务号。具体操作请参见申请备案服务号。

2. 在备案订单的网站信息填写页，选择云服务类型为使用备案服务号。

4.附录：选择云服务和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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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备案服务号后的输入框中填写已经申请成功的备案服务号，如32a43232-a888-88e8-b9ec-
00888b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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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云App核验支持一次性完成备案资料上传和网站负责人真实性核验，最快当天可提交管局审核，缩短网
站备案时间，提升备案效率。本文为您介绍资料上传及真实性核验的操作流程。

前提条件
阿里云App需要升级至最新版本。

iOS系统手机：请在手机的App Store中单击更新，在更新列表中查看是否有显示阿里云APP，如果有
则需要您进行更新，如果没有说明您当前的阿里云APP已经是最新版本，无需再更新。
安卓系统手机：请登录阿里云APP，单击我的 > 设置，在检查更新中查看是否是最新版本，如果提示版
本已是最新则无需更新，如果提示非最新版本，请您升级至最新版本。

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中已经完成以下操作。
基础信息校验
填写主办者信息
填写网站信息（备案单个网站）

准备好所需资料并了解资料上传的要求，具体请参见备案所需资料。
网站负责人在进行人脸识别验证其真实性前，必须满足以下拍摄要求。

必须为白色背景且背景不能太亮或太暗。
必须穿戴整齐且面部无帽子、刘海、眼镜等遮挡。

操作步骤
1. 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填写备案信息至上传资料环节。

2. （可选）使用手机扫描PC端上传资料页面的二维码，下载并安装阿里云App。请使用钉钉、支付宝等
App（不支持使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安装最新版本的阿里云App。如果您的手机中已经安装了阿
里云App，请检查阿里云App的版本号，需要是最新版本。

3. 使用阿里云App再次扫描PC端上传资料页面的二维码，进入App端的上传资料页面。

扫码后如果无法进入上传资料页面，请您将阿里云App升级至最新版本或更换iOS系统的手机再次扫
码。详细信息请参见扫描二维码无法进入上传资料页面。

使用已安装成功的阿里云App扫码后如果再次跳转至安装页，请您先关闭阿里云App的进程，重启阿
里云App后再次扫码。

5.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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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App端完成资料上传及真实性核验。 请根据App端界面提示，分别上传基本资料和辅助资料，并在上
传过程中完成真实性核验。

基本资料和辅助资料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备案所需资料。 使用阿里云App上传所需资料的说明如下。

根据工信部真实性核验标准要求，上传资料需使用最新版阿里云App拍摄真实证件材料和备案资料
原件的照片并上传，且上传部分实人资料时需同步进行人脸识别完成真实性核验。不可以翻拍存储
在手机或电脑中的证件照片，否则会导致备案审核失败。

如果备案负责人或相关证件在异地，无法完成人脸真实性核验及拍摄并上传备案证件的原件照片，
可由备案负责人本人在异地操作。具体请参见负责人或单位证件在异地，如何上传资料及进行真实
性核验。

使用阿里云App进行人脸识别拍摄时，尽量选择深色着装保持穿戴整齐。面部无帽子、刘海、眼镜等
遮挡物，背景颜色必须为白色，背景不能太亮或太暗。

ICP备案流程（PC端） · 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ICP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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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您列出了阿里云App上传资料的常见问题，如果您在上传资料时遇到问题，请访问以下链接进行
查看。

扫描二维码无法进入上传资料页面

无法上传资料，系统提示：非法参数或产品类型为空或无法显示该图片

检测到您上传的资料不完整或资料不全

同一个域名有多个上传域名证书的入口

ICP备案 ICP备案流程（PC端） · 上传资料及真实性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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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域名证书提示上传中

上传资料页面不显示已上传资料

请检查姓名和证件号是否正确

人脸核验采集人脸与公安库不一致或证件人脸与公安库不一致

主办单位负责人姓名与工商信息库登记信息不一致

负责人或单位证件在异地，如何上传资料及进行真实性核验？

5. 完成资料上传后，阿里云App会提示提交成功。 根据App端界面提示，继续进行信息确认操作。具体操
作请参见信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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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中，完成备案信息填写及所需资料的上传、认证后，您需再最终仔细确认填写
的备案信息是否正确，以免因备案信息填写错误或资料不合格导致备案申请被驳回。

为满足管局对备案真实性的要求，备案资料上传及真实性核验需在阿里云App上完成。完成后您可直接在移
动端完成后续操作，提交备案订单。

说明 如果您的登录状态或备案操作不支持在移动端操作，您可返回PC端在上传资料环节单击下一
步，继续完成最终的信息确认。

信息确认注意事项
备案信息包含主体信息、网站信息和上传备案资料，您可参见以下注意事项，重点排查您的备案信息是否正
确。

1. 主办者信息

姓名：需填写真实的主体负责人姓名，备案审核过程中和备案成功后，阿里云会联系此负责人确认其
是否为主体负责人。

手机号码：需填写真实有效的主体负责人联系方式，备案审核过程中和备案成功后，阿里云会通过此
联系方式联系并确认其是否为主体负责人。

2. 网站信息

网站名称：要求三个及三个以上汉字，且网站名称需与主办单位名称有关联性。个人网站名称命名要
求请参见个人网站命名要求，单位网站名称命名要求请参见单位网站命名要求。

负责人姓名：需填写真实的网站负责人姓名，备案审核过程中和备案成功后，阿里云会联系此负责人
确认其是否为网站负责人。

手机号码：需填写真实有效的网站负责人联系方式，备案审核过程中和备案成功后，阿里云会通过此
联系方式联系对应负责人，保障备案信息的真实性。

3. 上传备案资料

请参见上传资料要求，仔细查看上传的资料是否清晰、正确。

全部信息确认完成后，选中同意相关协议，单击提交备案，您的备案订单将生成并进入初审阶段。初审所需
时长及后续步骤请参见备案审核。

6.信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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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系统提交了备案申请，并根据系统提示完成信息填写及资料上传后，您的备案申请将
进入审核阶段，审核阶段包括阿里云初审和管局审核两个审核环节。本文为您介绍备案审核的注意事项及下
一步操作引导。

备案审核流程
您的备案申请提交后，首先会由阿里云审核专员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您需根据审核专员的提示，可能需要
提交其他材料或进行其他验证操作，完成后备案申请会转交给管局审核人员进行最终的管局审核，管局审核
通过后您的备案即完成。详细的审核流程如下。

说明 备案订单的有效期为45天。从备案订单创建当日起，如果订单长期无更新（您长期没有做任
何修改更新的操作，备案也未通过管局审核），超过45天后您的备案订单将会超期被删除，详情请参
见备案订单清理。备案期间建议您及时关注订单状态及消息通知，如果有异常需及时登录阿里云ICP代
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处理，直至管局审核通过。

1. 阿里云初审

您的备案申请提交后，阿里云审核人员会查看您提交的备案信息及资料，确认资料是否符合要求并与您
电话联系，确认备案信息的真实性。

注意 备案期间请保持电话畅通，以便阿里云或管局与您联系。阿里云备案外呼电话：
95187、0571-26885853、0571-26885857。

2. 补充其他资料

阿里云初审时，审核人员会在与您电话沟通后提示您是否需要提交其他资料，或根据各省市管局的规则
要求及您的备案申请场景，可能需要您完成一些其他的核验操作。

例如：部分备案场景需要您进行钉钉核验操作，补充您的真实性资料。详情请咨询钉钉视频核验FAQ。

3. 短信核验

短信核验：根据工信部最新要求，自2020年8月17日起，各省市进行备案申请时需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短信核验，需进行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4. 管局审核

阿里云初审完成后，收到您补充的资料和核验操作结果时，阿里云初审人员会在1个工作日内将您的订
单提交至管局，由管局进行最终的审核。

备案审核进度
您在阿里云提交备案申请后，各环节审核情况可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阿里云初审及管局审
核的进度如下。

说明 如果备案审核失败，您需根据审核失败的原因及时修改后再次提交审核。备案审核失败的常
见问题，请参见备案驳回FAQ。

阿里云审核
备案初审：提交备案初审订单后，订单将会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
提交管局：订单为待提交管局状态，阿里云审核专员将会在1个工作日内将您的订单提交至管局审核。

7.备案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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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核验

您收到阿里云发出的备案信息提交管局通知后，会收到短信核验验证码，您需在收到核验短信的24小时
内，访问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手机号码短信验证通过后，您的备案信息将流转至管局审核，详情请参见短
信核验。

管局审核

各省管局审核时间不同，实际审核时长会根据备案场景有所不同，一般为1~20个工作日，具体以实际审核
时间为准。

备案信息提交至管局审核后，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首页会显示当地管局预计的审核时长。您也可以
通过备案系统进行查看，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和邮件等形式通知您，通知接收渠道及接收人的设置请参见备
案消息通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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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云进行备案初审过程中，根据您提交的资料及各地管局的要求，可能需要您按照系统指示或审核人员
的要求邮寄资料至指定地点。

说明 如果您没有收到需邮寄资料的提示或信息，请忽略此步骤。

邮寄地址
如果系统指示或审核人员要求您需要邮寄其他备案所需资料，您可以按照要求将资料准备好后邮寄至以下地
址。

说明
邮寄不限快递公司，但不支持到付，到付一律不签收。
收到您邮寄的备案资料后，阿里云会在1~2个工作日录入处理，录入完成后备案系统会自动更新
状态，请您耐心等待。

邮寄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龙海路富力中心A1座14层

收货人：阿里云信息认证部

联系电话：18586949808（邮寄咨询时间为法定工作日9:00~18:00）

邮编：550081

如有更多其他问题需要咨询，请进入 智能在线咨询。

邮寄资料驳回重寄
如果您邮寄的资料内容有错误，您需要重新提供正确的资料，再次邮寄至上述指定地点。

8.邮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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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要求对中国内地（大陆）提供服务的网站进行备案时需进行短信核验，用户在阿里云备案平台提交备
案申请且初审完成后，会收到工信部发送的核验短信，您需要在收到短信的24小时内完成短信核验，备案申
请才能进入管局审核。

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根据工信部最新要求，自2020年8月17日起，各省市进行以下类型的备案申请时需通过工信部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短信核验，详情如下所示。

备案类型 验证对象 备注

首次备案 验证主体负责人和网站负责人手
机号码。

若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为同一人（判断标准为手
机号码），只发送一个验证码。

若主体负责人与网站负责人为不同人（判断标准为手
机号码），则每个手机号码发送一个验证码，两人均
需完成验证。

新增网站（原备案
不在阿里云或原备
案在阿里云）

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无

接入备案 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如果您更换了手机号码，需先到原备案接入服务商处
变更手机号码，再接入备案。

如果您的网站为空壳网站（即无接入服务商），无法
到原接入服务商处变更手机号码。需注销备案后重新
提交新增网站备案。

变更备案 验证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
机号码。

若变更主体信息，则验证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

若变更网站信息，则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说明 如果备案成功的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
人手机号码已无法正常使用，您可以验证主体负责
或网站负责人新的手机号码。例如，备案主体负责
人原手机号码为123，现在要变更为456，变更备案
过程中验证456这个号码即可。

取消接入 不验证。 无

注销备案（注销主
体或注销网站）

验证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
机号码。

若注销主体信息，则验证主体负责人手机号码。

若注销网站信息，则验证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

说明 当有特殊原因需要注销其他单位备案信
息或需要注销空壳主体的备案信息时，无法直接在
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中进行注销，需向备案所
在地的通信管理局提交书面申请，进行线下注销。
详情请参见注销其他单位或空壳主体备案。

9.短信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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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核验处理要求
短信发送规则：

仅发送验证码至备案信息中填写的联系方式1的手机号码。
发送的短信核验验证码为6位阿拉伯数字。
短信验证码的发送号码为12381或106**********12381。

核验时效要求：
您收到阿里云发出的备案信息提交管局通知后，会收到短信核验验证码，以实际收到时间为准。建议您
关注手机短信内容。

说明 如您未收到、遗忘或其他原因丢失了短信验证码，可登录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重发短
信，短信重发操作请参见短信重发操作步骤。

您需在收到核验短信的24小时内，访问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进行验证。手机号码短信验证通过后，您的
备案信息将流转至管局审核。

说明 若收到核验短信24小时内没有进行验证或验证失败，备案订单将自动退回至您的阿里云
账号，详情请参见短信验证未通过（验证超时或验证失败）怎么办？。

短信核验操作步骤
需验证的手机号码收到工信部发出的验证码短信后，您可登录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进行验证。

短信核验操作如下。

1. 进入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单击短信核验。

2. 在短信核验页下方短信核验页签下，根据下述要求填写短信验证码、手机号码、证件号码后6位等信
息，填写完成后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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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

您需根据自身角色填写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在备案信息中联系方式1的手机号码，不同备案场景
下需要验证的负责人不同，详情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说明 如您的手机号码有变更：

进行变更备案与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或原备案在阿里云）的短信核验时，如果备
案成功的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无法正常使用，您可以验证主体负责或网站
负责人新的手机号码。

进行其他备案类型的短信核验时，如备案成功的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无法
正常使用，需先进行变更备案后再填写变更备案成功后新的手机号码。变更备案请参见变
更备案。

验证码：

请查看工信部发送的短信验证码，填写其中6位数字验证码。

说明 如您未收到、遗忘或其他原因丢失了短信验证码，可登录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重发短
信，短信重发操作请参见短信重发操作步骤。

证件号码后6位：

请填写本次备案的个人证件（身份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号码后6位。当您使用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进行短信验证时，请注意证件号码后6位填写有以下两种情况。

浙江省以外的其他省市备案用户：请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正面的证件号码后6位，例如：
345678。

浙江省备案用户：请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背面的香港身份证件号码后6位或澳门身份证件
号码后6位， 例如：567（8），括号需使用全角输入（即输入中文输入法下的括号）。

提交成功后系统将进行自动审核。

3. 确认短信核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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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系统提示您的短信核验完成，请等待其他核验人进行短信核验，说明您的备案订单中还有其他需验证
的手机号码，请联系其他负责人及时完成核验。如超过24小时未核验，工信部系统将会驳回您的备案订
单，详情请参见短信核验处理要求。

说明 如果您未收到工信部发送的验证短信，您可以重发短信，请参见短信重发操作步骤。

短信重发操作步骤
如果您未收到工信部发送的验证短信，您可以重发短信，收到验证短信后您可提交短信核验。短信仅可重发
2次，第3次单击重发后系统将不再重发短信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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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单击短信核验。

2. 在短信核验页下方单击短信重发，在短信重发页签下参考下述要求填写手机号码、证件号码后6位。填
写完成后单击提交 ，提交后即可重新获取短信验证码。

手机号：

您需根据自身角色填写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在备案信息中联系方式1的手机号码，不同备案场景
下需要验证的负责人不同，详情请参见需要短信核验的备案类型。

说明 如您的手机号码有变更：

进行变更备案与新增网站（原备案不在阿里云或原备案在阿里云）的短信核验时，如果备
案成功的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无法正常使用，您可以验证主体负责或网站
负责人新的手机号码。

进行其他备案类型的短信核验时，如备案成功的主体负责人或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已无法
正常使用，需先进行变更备案后再填写变更备案成功后新的手机号码。变更备案请参见变
更备案。

证件号码后6位：

请填写本次备案的个人证件（身份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号码后6位。当您使用港
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进行短信验证时，请注意证件号码后6位填写有以下两种情况。

浙江省以外的其他省市备案用户：请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正面的证件号码后6位，例如：
345678。

浙江省备案用户：请填写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背面的香港身份证件号码后6位或澳门身份证件
号码后6位， 例如：567（8），括号需使用全角输入（即输入中文输入法下的括号）。

3. 查看提交结果。

提交成功后，系统将显示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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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交后系统提示该条验证库里找不到记录，请参见重发短信提示“该条验证库里找不到记录。”怎么办？处
理。

4. 查看手机获取到的验证码并完成验证。详细信息请参见短信核验操作步骤。

常见问题
收不到管局发送的核验短信怎么办？
短信验证未通过（验证超时或验证失败）怎么办？
短信验证信息输入错误怎么办？
短信核验提示“暂无待短信核验的备案申请，无需重发短信。”怎么办？
重发短信提示“该条验证库里找不到记录。”怎么办？
已经提交了短信核验，为什么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还是显示需要验证？
短信核验校验链接打不开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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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通过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提交了网站备案申请，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查询备案进度及备案结
果。

备案进度
您可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备案进度。

您在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提交备案信息后，会经过阿里云初审和管局最终审核。初审过程中可能需要
您补充提交一些必要的其他资料。

阿里云审核
备案初审：提交备案初审订单后，订单将会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
提交管局：订单为待提交管局状态，阿里云审核专员将会在1个工作日内将您的订单提交至管局审核。

短信核验

您收到阿里云发出的备案信息提交管局通知后，会收到短信核验验证码，您需在收到核验短信的24小时
内，访问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手机号码短信验证通过后，您的备案信息将流转至管局审核，详情请参见短
信核验。

管局审核

各省管局审核时间不同，实际审核时长会根据备案场景有所不同，一般为1~20个工作日。

备案信息提交至管局审核后，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首页会显示当地管局预计的审核时长。您也可以
通过备案系统进行查看，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和邮件等形式通知您，通知接收渠道及接收人的设置请参见备
案消息通知设置。

备案结果
备案申请信息成功提交管局系统后，管局审核时长一般为1~20个工作日，管局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及邮件形式
通知您，如您的备案申请被驳回，您可登录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查看驳回原因排查问题，并根据当地
管局的备案规则修改信息后，重新提交备案订单。详情请参见备案驳回FAQ。

管局审核通过后，审核信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同步到阿里云ICP代备案管理系统，在此期间，您可以设置域
名解析及进行网站安全检查。

设置域名解析，将您的域名指向阿里云服务器并开通网站访问。

域名解析设置，请参见您使用的阿里云服务器域名解析相关文档，以下列出了弹性Web托管、云虚拟主机
等产品的域名解析设置。

弹性Web托管：请参见解析域名。

10.ICP备案进度及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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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虚拟主机：请参见云虚拟主机如何设置域名解析。
轻量应用服务器：请参见绑定域名和DNS解析。

如果您是在阿里云域名服务（原万网）注册的域名，请参见云解析DNS文档新手引导。

进行网站漏洞和内容风险的安全检查，避免因内容违规影响正常业务或漏洞风险被不法分子攻击利用。具
体请参见网站威胁扫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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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备案成功后，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和跳转至工信部的链接，以便网站访问者查询确认备案信
息。部分省份还要求在网站底部添加版权所有。若网站涉及经营性业务，您需在ICP备案后申请经营性ICP许
可证。待各网站在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即网站对外提供访问服务）之日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
网备案申请。本文为您介绍ICP备案后所需的后续流程。

说明 部分管局要求已备案成功的网站必须解析至中国内地（大陆）服务器并开通访问，否则您的
备案可能会被阿里云取消接入或被管局注销，从而导致您的网站业务受影响。各省市管局规则可在各地
区管局备案规则中单击对应省份链接查看。

网站添加备案号
ICP备案成功后，在网站开通时您需编辑网页源代码，将工信部下发的主体备案号或网站备案号放置在网页
底部，并要求主体或网站备案号能够链接至工信部网站：beian.miit.gov.cn。

因各个网站的搭建方式不同，此处不介绍网站添加备案号的具体操作步骤，需网站技术负责人自行添加。如
果您购买了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产品搭建网站，添加ICP备案号的具体操作请单击以下链接查
看。

云·速成美站产品添加ICP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
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ICP备案号，请参见添加ICP备案号。

如果未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被相关部门核查出来将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以下以阿里云PC端
官网为例，示例网站添加备案号后的效果。

网站底部已添加网站的备案号“浙B2-20080101”。
备案号已链接至工信部网站，单击即可跳转至工信部查询、确认备案信息。

有关网站添加备案号的常见问题如下。

如何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
网站没有开通使用，需要在网站底部添加备案号吗？
PC端的网站已经添加备案号，App端的网站需要添加备案号吗？
收到网站添加备案号的邮件通知，怎么判断是哪个网站被核查到了？
收到网站添加备案号的邮件通知，是否有整改时间期限？
网站已成功添加备案号，为什么仍收到邮件通知？
收到通知后不记得备案信息（备案号或备案的网站域名）？
已经在原公司离职，收到阿里云发送的网站添加备案号通知怎么办？
网站域名已经备案成功，如果网站不使用了还需要添加备案号吗？

网站添加版权所有
ICP备案成功后，部分省份管局要求，例如江苏省，需要在网站下方添加版权所有，所添加的版权所有需要
与您的单位名称保持一致。

11.ICP备案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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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以阿里云官网为例，示例网站添加版权所有后的效果。

网站底部已添加版权所有：© 2009-2019 Aliyun.com 版权所有。

经营性备案
如果您的网站属于经营性网站（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则需在
ICP备案后申请经营性ICP许可证。详情请参见经营性备案。

说明 弹性Web托管服务器不支持经营性备案。

公安联网备案
依据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各网站在工信部备案成功后，需在网站开通之日
起30日内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详情请参见公安联网备案。

各地区用户申请公安联网备案的入口如下。

上海地区用户：请参见关于上海市网站公安联网备案公告。
全国（除上海）用户：登录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提交公安联网备案申请。

公安联网备案审核通过后，您需在30日内登录全国互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在您的已备案网站详情中，复
制网站公安机关备案号和备案编号HTML代码，下载备案编号图标，并编辑您的网页源代码将公安联网备案
信息放置在网页底部。

如果您购买的是阿里云的云·速成美站和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公安备案号的具体操作请单击以下链接查
看。

云·速成美站产品添加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公安备案号。
云·企业官网产品添加公安备案号，请参见添加公安备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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